
高平 市人 民政 府办 公 室

高政办函〔2021〕9号

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高平市落实晋城市 2021年度政务公开

工作考核方案工作任务责任分工》和《高平市

2021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方案》的通知

开发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直及驻高各有

关单位：

现将《高平市落实晋城市 2021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方案工

作任务责任分工》和《高平市 2021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方案》印

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高平市落实晋城市 2021 年度政务公开

工作考核方案工作任务责任分工

《晋城市 2021 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方案》确定了涉及县

级层面的 8 个方面 54 项考核任务。我市对考核任务进行了责

任分解，请各级各有关单位按照分工和要求认真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

一、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市全面推进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关键之年，落实好今年的政务公开工

作意义重大。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贯彻落实晋城市

2021年度政务公开考核方案明确的重点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及早

谋划，统筹安排，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各项工作扎实

推进、如期完成。

二、加强沟通，形成工作合力

各级各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强化担当意识和协作意识，全力推

进工作落实。牵头单位要主动担起抓总职责，既要做好职能范围内

工作，也要统筹各责任单位做好所牵头负责的工作；责任单位要积

极配合牵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对职责范围的事决不能敷衍了事，

并定期向牵头单位反馈工作落实情况，形成工作整体合力。

— 2 —



三、细化任务，狠抓工作落实

各级各部门要对照工作任务，明确专人跟踪、督办，及时反馈

任务进展。从 2021年 9月开始，各单位需每月 25日前向市政府办

公室报送上一月度工作落实完成情况，主要负责人要严格审核把

关、确保反馈情况真实准确。市政府办公室将全程跟踪问效、定期

对账督办，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联系人：朱俊刚

电 话：5221239

邮 箱：gpzfxxk@163.com

附件:2021年度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细则与责任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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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市 2021 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方案

为深入推进和科学评价全市政府系统政务公开工作，促进各

级各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 2021年国家、省、晋城市及我市

确定的政务公开各项目标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山西省 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山西省 2021年度政

务公开工作考核方案》《晋城市 2021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方案》

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考核对象

开发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直及驻高

各有关单位（见附件 1）。

二、考核细则与评分表

考核分为 A类和 B类（见附件 2、附件 3）。

三、计分办法

全市 2021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采用权重赋分制、加分制、

减分制综合运用计分办法。

权重赋分制：一级指标按照满分 100分设置各自权重分值，二

级指标按照所属一级指标分值设置权重分值，三级指标按照所属

二级指标分值设置权重分值。

减分制：常规工作采用减分制。一级指标减分上限为自身权重

分值；二级指标与三级指标减分上限可突破自身权重分值，不可突

破一级指标自身权重分值。减分上限在评分标准中单独设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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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失职的，单独设置重大扣分项。

加分制：亮点特色采用加分制。政务公开工作有创新、有亮点、

有特色，重点突出、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社会反映好、群众满意率

高的单项工作，给予加分。加分分值单独设置。

四、考核程序

（一）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成

2021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小组。

（二）考核小组提前 15天向被考核单位发出考核通知，要求被

考核单位开展自查，形成书面自查报告，并准备考核相关印证材料。

（三）考核小组采取实地考核、网上检查、查阅资料、综合评议

等方式对被考核单位进行考核。

（四）考核小组本着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填写考核评分表，

提出初步考核等次建议，报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审定后予以通报

及向社会公开，并报晋城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五、结果运用

（一）对考核结果进行全市通报。对考核等次为不合格的单位

和考核中存在明显短板的，责令限期整改。

（二）2021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评分及结果报市考核办，纳

入全市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附件：1.2021年度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对象

2.2021年度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细则与评分表（A类）

3.2021年度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细则与评分表（B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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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全市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对象

（共 45 个）

A类（15个）：

东城办、南城办、北城办 3个街道办事处，米山镇、三甲镇、神

农镇、陈区镇、建宁乡、北诗镇、石末乡、河西镇、马村镇、原村乡、野

川镇、寺庄镇 12个乡镇人民政府

B类（30个）：

高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发展和改革局、市教育局、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

市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

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审计局、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统计局、市医疗保障局、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

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信访局、市能源局、国家税务总局高平市

税务局、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平分局、市扶贫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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